
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

申请文件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书 

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担任此次盈方微电子股份有

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独立财务顾问。 

本公司及经办人员保证为本次交易出具的申请文件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

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如本次交易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

本公司未能勤勉尽责的，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 

 

法定代表人（或其授权代表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陶永泽  

 

财务顾问主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刘  海            刘紫昌 

 

 

项目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李小银             程  明             童  东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钟为亚             龚景宜 

 

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年   月   日 


